
附件3
2024年保山市创新创业大赛参赛承诺书
我公司项目已充分阅读、知晓并理解2024年保山市创新创业大赛参赛要求的相关内容, 并承诺如下:

1.本次申报的      (参赛项目名称)     项目及产品涉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归公司成员所有或经权力人授权通过合法渠道获得。承诺人对参与的项目和产品拥有完整、独立、合法的权力,不存在抄袭、剽窃等违法行为。

2.如果在比赛中发现参赛项目和产品的知识产权、商业 秘密或技术秘密归属不明，或承诺人存在欺诈行为并被投诉，承诺人自愿接受暂停参赛资格，2024年保山市创新创业大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大赛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恢复承诺人资格。

3.大赛后发现参赛项目和产品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或 者技术秘密归属不明，或者承诺人弄虚作假被投诉的，承诺人根据事实自愿决定是否取消获奖资格并收回奖金。

4.因参赛项目的物品、产品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商业 秘密、技术秘密或使用权（授权）等法律纠纷给组委会造成不利影响或损失的；根据情节轻重，保留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

5.因参赛项目、产品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 技术秘密或使用权（授权）等原因，在团队成员之间、团队之间或与其他法律主体发生法律纠纷或矛盾时，承诺人承诺。除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和义务将由承诺人承担,而不是大赛 组委会承担。

6.如果项目最终获奖，承诺人承诺组委会有权了解和调查项目资金的进一步开发和使用情况,承诺人将全力配合大赛组委会行使上述权力。经调查,大赛组委会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违反2024年保山市创新创业大赛相关要求或违反承诺书的行为，大赛组委会有权单方面收回资金补助， 承诺企业无条件配合。

7.如因违反违反大赛相要求或违反承诺书而给大赛组委会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8.承诺书经公司盖章或参赛负责人签字后立即生效。

9.本承诺书由承诺人自愿签署，并严格、真诚地履行。本承诺书不可撤销，承诺人无权撤回本承诺书中的承诺。

公司名称（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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